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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地方自治團體處理之公共事項概分為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試從地方制度法說明自治事項與委

辦事項之意涵。（25分） 

試題評析 

「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比較，已是考之再考的傳統考題，問題了無新意，答題亦難有創意；

因此，相信絕大多數考生必是見題心喜。本題就兩者之定義、本質上之差異，以及在地方制度法

上之相關規定，分別說明有關意涵，應可獲高分；但因機會均等，多數考生所見略同，本題評分

結果差距應不大。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12-14。 

2.《地方政府與政治(含概要)》，王肇基編著，高點出版，頁5-12至5-14。 

答： 
(一)自治事項： 

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2款之定義如下：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

行，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二)委辦事項： 

1.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3款之定義如下：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

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2.委辦事項：所謂委辦事項，即委託地方政府辦理之事項。而這種事項原屬於國家，但由國家機關辦理較

不經濟，或者沒有地方政府辦理來得方便，或者由於其他原因，因此，乃委託地方行政首長執行。 

(三)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在本質上之差異如下： 

1.主動之不同： 

(1)自治事項，是由地方自治機關主動從事。 

(2)委辦事項，是上級機關所交辦，乃處於被動地位。 

2.經費負擔不同： 

(1)自治事項的經費是由地方自治機關自行籌措。 

(2)委辦事項的經費原則上應由委辦機關負責。 

3.本質之不同： 

(1)自治事項是地方自治團體存立之目的，為地方團體固有之事務。 

(2)委辦事項，則非地方自治團體固有之事項。 

4.法人地位之不同： 

(1)自治團體於辦理自治事項時是處於公法人的地位，有權自行處理。 

(2)委辦事項則不然，地方自治團體於執行委辦事項時，便受機關的指揮監督。 

5.淵源不同： 

(1)自治事項之事權，係來自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 

(2)委辦事項係國家機關委由地方自治團體辦理之事項。 

(四)自治事項及委辦事項在地方制度法上相關規定之區別： 

1.自治法規(地制法§25) (地制法§29)： 

(1)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自治事項訂定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2)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

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 

2.法律優位之審查不同(地制法§43)：  

(1)直轄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

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2)縣(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

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3.二者之監督原因不同(地制法§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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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行政院予以撤銷、變

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2)辦理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或逾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

執行。 

4.是否受司法審查(地制法§75)： 

(1)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釋

前，不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2)委辦事項則無有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 

 

二、地方行政機關有訂定「自治規則」之權，地方立法機關亦有訂定「自律規則」之權，試請說明

二者的差異。（25分） 

試題評析 
地方自治法規為地方制度法之特色，每年必考，亦屬考生必讀之重點。題意雖僅問及「自治規

則」與「自律規則」，但為求詳實，當可從自治法規之體系論起，再逐項陳述自治條例、自治規

則、委辦規則及自律規則等之涵義，如此方能勝出。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101年高考「地方政府與政治」全真模擬考試題》，王肇基編撰，第3題。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39-41。 

3.《地方政府與政治(含概要)》，王肇基編著，高點出版，頁6-9至6-11。 

答： 
地方制度法就地方自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詳述如下： 

(一)自治法規的種類：依地制法第27條規定： 

1.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 

2.自治條例：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 

3.自治規則：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二)自治規則與自律規則之差異： 

1.自治規則：依地制法第27條規定： 

(1)自治規則的意義：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之自治規則。 

(2)自治規則之名稱：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

要、標準或準則」。 

(3)自治規則之備查： 

○1 其屬法律授權訂定者，發布後函報各該法律所定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2 其依法定職權或自治條例授權訂定者，發布後分別函送上級政府備查及各該地方 立法機關查照。 

(4)優位原則：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

條例牴觸者，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

請司法院解釋之。 

2.自律規則：依地制法第31條規定： 

(1)自律規則的意義：地方立法機關得訂定自律規則。 

(2)自律規則之發布：由各該立法機關發布，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3)優位原則：自律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法規牴觸，無效。 

 (三)其餘之地方自治法規尚有以下兩者： 

1.自治條例：依地制法第26條規定： 

(1)自治條例的意義：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 

(2)自治條例的名稱：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在直轄市稱直轄市法規。在縣（市）稱縣（市）規

章。在鄉（鎮、市）稱鄉（鎮、市）規約。 

(3)自治條例之保留：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訂之：（地制法第28條） 

○1 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2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3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4 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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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治條例之行政罰：  

○1 行政罰之依據：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規定，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

義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 

○2 行政罰之種類：罰鍰、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

不利處分。 

○3 罰鍰之限制：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逾期不繳納者，得依相關法律移送

強制執行。 

(5)自治條例之核定與備查： 

○1 如規定有罰則時，直轄市法規應報經行政院、縣（市）規章應報經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2 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縣

（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6)優位原則：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分別由行

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2.委辦規則：依地制法第29條規定： 

(1)委辦規則的意義：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

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 

(2)委辦規則之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3)委辦規則之發布：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 

(4)優位原則：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 

 

三、地方立法機關包括：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請從規定名額、產

生方式、補選制度，三方面說明其組成。（25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71-82。 
2.《地方政府與政治(含概要)》，王肇基編著，高點出版，頁7-15至7-26。 

答： 
一、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之規定名額，依地方制度法第第33條規定，應參酌各該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財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定，於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定之：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1.區域議員名額：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五 人；超過二百萬人

者，不得超過六十二人。 

2.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

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員總額： 

1.縣（市）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

在四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三十三人；人口在八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四十三人；人口在一百

六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七人；人口超過一百六十萬人者，不得超過六十人。 

2.縣（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縣（市）議

員名額。有山地鄉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名額。有離島鄉且該鄉人口在二

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該鄉選出之縣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表總額： 

1.鄉（鎮、市）人口在一千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人；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七人；人口在

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超過十五萬人

者，不得超過三十一人。 

2.鄉（鎮、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

（鎮、市）民代表名額。 

二、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之產生方式： 

依地方制度法第第33條規定，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分別由直轄市民、縣

（市）民、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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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

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

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直轄市、縣（市）選出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

每增加四人增一人。鄉（鎮、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

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三、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之補選制度： 

依地方制度法第第81條規定， 

(一)直轄市議員、縣 (市) 議員、鄉 (鎮、市) 民代表辭職、去職或死亡，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

同一選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應補選。 

(二)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二年，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不再補選。 

(三)前項補選之直轄市議員、縣 (市) 議員、鄉 (鎮、市) 民代表，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四、請問我國民選地方首長在何種情況下會遭「停職」？在何種情況下會遭「解職」？在「停職」

或「解職」後，根據地方制度法的規定，接下來應進行何種程序？（25分） 

試題評析 

地方自治監督亦為制式命題焦點，本題只是蓄意擴大命題範圍，從「停職」與「解職」要件之差

異，兼論其後續程序，實則依地方制度法相關條文，分段敘述即可。綜觀今年地方特考本科試

題，實屬中等偏易，且全屬條文式內容，應屬近年高普特考《地方政府與政治》考題中，最為容

易之一份試題，一般考生約可得75分上下，較優者可有85分之企盼。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申論題庫》，王肇基編撰，頁37-38。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52-56。 

3.《地方政府與政治(含概要)》，王肇基編著，高點出版，頁9-20至9-23。 

答： 
(一)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會遭「停職」之情況： 

依地方制度法第第78條規定，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 （里）長，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停止其職務： 

1.涉嫌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但涉

嫌貪污治罪條例上之圖利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2.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

者。 

3.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者。 

4.依檢肅流氓條例規定被留置者。 

(二)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會遭「解職」之情況： 

依地方制度法第79條規定，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分

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職務： 

1.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2.犯內亂、外患或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 

3.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4.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者。 

5.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不在此限。 

6.戶籍遷出各該行政區域四個月以上者。 

7.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8.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9.法所定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之情事者。 

10.法律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 

 

(三)遭「停職」後，接續應進行之程序： 



高點‧高上高普特考 goldensun.get.com.tw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 2號 8樓 02-23318268 
【中壢】中壢市中山路 100 號 14 樓‧03-4256899       【台中】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231-3 號 1 樓‧04-22298699

【台南】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47 號 3 樓之 1‧06-2235868 【高雄】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308 號 8 樓‧07-2358996

【另有板橋‧淡水‧三峽‧林口‧羅東‧逢甲‧東海‧中技‧彰化‧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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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地方制度法第82條規定： 

1.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理，副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行政院派員代理。 

2.縣（市）長停職者，由副縣（市）長代理，副縣（市）長出缺或不能代理者，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

代理。 

3.鄉（鎮、市）長停職者，由縣政府派員代理，置有副市長者，由副市長代理。 

4.村（里）長停職者，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理。 

(四)遭「解職」後，接續應進行之程序： 

依地方制度法第82條規定： 

1.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不再補選，由下列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1)直轄市長由行政院派員代理； 

(2)縣（市）長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派員代理； 

(3)鄉（鎮、市）長由縣政府派員代理； 

(4)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理。 

2.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里)長所遺任期逾二年者： 

(1)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2)補選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宣誓就職，其任期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一任。 


